請公告         100年12月10日
一、教育部「學海惜珠」－清寒優秀學生出國研修獎助學金
(一)獎助名額： 預定777位(與學海飛颺預定名額合計)
(二)獎助項目及額度：最高可獲教育部補助經費申請需求（學費、生活費及來回飛機票）之80％，學校配合支應20%，但獲全額補助者，薦送學校不須配合經費。
(三)申請人資格： 

1、 須具中華民國國籍，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。

2、 持有效之低收入戶證明者或中低收入戶證明（須為地方行政主管機構開立）之清寒優秀學生。

3、 非當學期畢業之在學學生（不含在職專班學生）。
4、 在校學業成績優異（以每系所前40％或每班前30%為原則），或在專業領域有研究著作或具體獲獎事蹟者。

5、 外國語言能力或其他甄選資格，須符合學校自訂規定。
6、 獲本項獎助學金之出國人員，不得同時或重複領取政府其他留學獎學金。

(四)獎助年限及研修類型：

1、 研修不得少於1學期(學季)，獎助年限最高為1年，獲本計畫經費獎助以1次為限。

2、 研修類型：修讀學分(含雙聯學位)。研修課程須由薦送學校妥善安排，確保海外研修期間學習品質。
3、 研修機構：列名教育部所編外國大學校院參考名冊之學校(不含大陸、港、澳地區)，以薦送學校締結之姐妹校為優先。
4、 研修領域分為人文社會科學、基礎科學及工程與生醫科技三大領域
(五)繳交資料：
1、 戶籍謄本正本

2、 低收入戶證明或中低收入戶證明（須為地方主管機構開立）

3、 申請報告（註明申請原因、預期出國研修課程及與目前學習之相關性等）

4、 學生成績單

5、 外語能力證明

6、 優秀表現證明
(六)注意事項：

1、 獲獎學生應於確定出國研修前與學校簽訂行政契約書。

2、 獲獎學生至遲應於102年10月31日前辦妥出國手續，並啟程出國研修，屆期未出國者，視為放棄。

3、 獲本計畫補助經費出國之選送生，不得同時領取我國政府提供之其他出國研修獎助學金。

4、 獲獎學生在國外就讀期間未滿1學期(學季)，不得領取本獎助金，已領取者應全數償還，由學校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追償已領獎助金。

5、 獲獎學生於赴國外大學校院研修期間應保有學校學籍（未休學），並履行返國完成攻讀學位義務，如有休學、退學、逾期返國、不返國接續完成學業並取得學位者，由學校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追償。

(七)審核方式：由學務處彙整申請同學資料，送秘書室召開「推動國際化規劃小組會議」初審，初審核定名單由學務處送教育部複審。
 (八)申請截止日期：101年2月25日前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辦理。
二、教育部「學海飛颺」－優秀學生出國研修獎助學金
(一)獎助名額：預定獎助777位(與學海惜珠預定名額合計)。

(二)獎助項目及額度：補助經費項目包括學費、生活費及來回飛機票，以教育部補助(80%)最高額度以30萬元為限，學校依教育部核定額度提撥20%配合補助。
(三)申請人資格： 

1、 須具中華民國國籍，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。

2、 非當學期畢業之在學學生。
3、 在校學業成績優異、在專業領域有研究著作有具體獲獎事蹟，或參與全國性、國際性專題競賽獲獎者。
4、 外語能力須符合學校規定。
5、 獲本項獎助學金之出國人員，不得同時或重複領取政府其他留學獎學金。

(四)獎助年限及研修類型：

1、 研修不得少於1學期(學季)，獎助年限最高為1年。第2年擬續研修者，其核准及補助方式，由學校自訂，最高以一年為限。
2、 研修類型：修讀學分(含雙聯學位)。研修課程由薦送學校妥善督導，確保海外研修期間學習品質。
3、 研修機構：列名教育部所編外國大學校院參考名冊之學校(不含大陸、港、澳地區)。
4、 研修領域分為人文社會科學、基礎科學及工程與生醫科技三大領域。
(五)繳交資料：

1、 戶籍謄本正本

2、 申請報告（註明申請原因、申請經費、預期出國研修課程及與目前學習之相關性等）

3、 學生成績單

4、 留學國語文檢定證書
5、 其他相關證明（優秀表現證明、獲獎證明等）。
 (六)注意事項：

1、 獲獎學生應於確定出國研修前與學校簽訂行政契約書。

2、 獲獎學生至遲應於102年10月31日前辦妥出國手續，並啟程出國研修，屆期未出國者，視為放棄，應於期限屆滿後一個月內返國。
3、 獲本計畫補助經費出國之選送生，不得同時領取我國政府提供之其他出國研修獎助學金。

4、 獲獎學生在國外就讀期間未滿1學期(學季)，不得領取本獎助金，已領取者應全數償還，由學校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追償已領獎助金。

5、 獲獎學生於赴國外大學校院研修期間應保有學校學籍（未休學），並履行返國完成攻讀學位義務，如有休學、退學、逾期返國、不返國接續完成學業並取得學位者，由學校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追償。

 (七)審核方式：由學務處彙整申請同學資料，送秘書室召開「推動國際化規劃小組會議」初審，初審核定名單由學務處送教育部複審。

 (八)申請截止日期：101年2月25日前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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